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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貨物稅簡介
⊕貨物稅條例第11條之1（購買新節能家電）
⊕第12條之5（汽機車汰舊換新）
⊕第12條之6（大型車輛汰舊換新）

★菸酒稅簡介



貨物稅介紹

➢ 貨物稅係對貨物稅條例規定之特定貨物，於
出廠或進口課徵之特種消費稅，產製廠商或
進口商納稅後，通常將所納稅款計入貨物價
格內銷售，最後由消費者負擔，故屬間接稅
性質。

➢ 我國貨物稅僅以貨物稅條例列舉之特定貨物
為課徵對象，未列舉者，不課徵貨物稅；同
時現行貨物稅之課徵分別採從價與從量兩種
課稅方式，其稅率或稅額，依貨品種類分別
訂定，對非必需品重課，對民生必需品不課
或輕課，兼具社會政策意義。



稅率

從量課稅
水泥類
油氣類

從價課稅
橡膠輪胎

飲料品

平板玻璃

電器類

車輛類

（貨物稅條例第6條至12條）



課稅範圍



應稅貨物之完稅價格應包括該貨物之包裝從物價格

國產貨物之完稅價格
以產製廠商之銷售價格減除內含貨物稅額計算之。
完稅價格之計算方法如左：
完稅價格＝銷售價格／ (１＋稅率)

國外進口應稅貨物之完稅價格，應按關稅完稅價格
加計進口稅捐之總額計算之。

貨物稅，誰負擔？





























菸酒稅介紹

過去臺灣地區實施菸酒專賣制度已有50餘年歷史，
在實施菸酒專賣期間，因專賣利益之徵收，而暫時
停徵或免徵關稅、營業稅及菸酒貨物稅。隨著社會
環境之變遷、經濟自由化及因應我國加入WTO之承
諾，臺灣菸酒專賣制度已於91年1月1日走入歷史，
並自該日起正式回歸稅制課稅。

菸酒稅是對菸品、酒品課徵之特別稅賦，係一種特
別消費稅，屬間接稅性質，課徵的目的除財政需要
外，也帶有【寓禁於徵】及矯正外部成本之意義，
我國依世界各國的課稅趨勢，採從量課徵方式。



一、課稅範圍(§1)

菸酒稅法規定之菸酒，不論在國內產製或自國外進口，應依本
法規定徵收菸酒稅。

二、課稅時點(§3)

菸酒稅與貨物稅一樣，只選擇一個時點課徵，依現行菸酒稅法
第3條規定，菸酒稅於菸酒出廠或進口時課徵之。即國產菸酒係
於產製出廠時課徵，進口菸酒於進口時徵收。

菸酒稅介紹



健康福利捐之加徵

菸品因有菸害問題，為抑制菸品消費量，除了前述
應徵稅額外，依菸害防制法規定，應加徵健康福利
捐，由菸酒稅稽徵機關於徵收菸酒稅時代徵之。

菸品健康福利捐係就菸從量徵收，紙菸每千支，菸
絲、雪茄及其他菸品每公斤加徵新台幣1,000元。

菸品健康福利捐係專款專用於全民健康保險之安全
準備、癌症防治、提升醫療品質、補助醫療資源缺
乏地區、罕見疾病等之醫療費用、經濟困難者之保
險費、中央與地方之菸害防治、衛生保健、社會福
利、私劣菸品查緝、防治菸品稅捐逃漏、菸農及相
關產業勞工之輔導與照顧。



•基於以價制量，維護國民健康，並支應政府長期
照顧服務之財源籌措，將各類菸品應徵稅額由現
行每千支(每公斤)徵收新台幣590元調增為1,590
元，將使每包菸( 20支紙菸)菸稅由現行的11.8元
調高20元至31.8元，並直接反映在售價。

為充裕政府長期照顧服務財源，菸品應徵稅額調
增之稅課收入，撥入依長期照顧服務法設置之特
種基金，用於長期照顧服務支出，不適用財政收
支劃分法之規定。







51.8的意義:

紙菸每千支徵收菸稅1,590元及健康福利捐1,000元，合計
2,590元，即紙菸平均每支徵收稅捐2.59元。

一般市面上販售之每包菸為20支紙菸，
故每包菸徵收稅捐2.59 X 20 = 51.8元。

為防杜菸品業者非法囤積、哄抬價格及聯合漲價情事，財
政部各地區國稅局及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已就菸品供貨、
走私及辨識標記進行聯合實地查察，以打擊不法行為，穩
定市場菸品交易秩序，保障消費者權益。

新舊菸品辨識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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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稅條例第11條之1（110.5.26.修正）

自中華民國110年6月15日起至112年6月14日止，
購買經經濟部核定能源效率分級為第一級或第二級
之新電冰箱、新冷暖氣機或新除濕機非供銷售且未
退貨或換貨者，該等貨物應徵之貨物稅每臺減徵稅
額以新臺幣二千元為限，並按電冰箱冷暖氣機除濕
機減徵貨物稅稅額表規定減徵之。

前項減徵貨物稅稅額應由買受人申請退還。

前二項電冰箱冷暖氣機除濕機減徵貨物稅稅額表、
減徵貨物稅案件之申請期限、程序、應檢附證明文
件、已退稅額之追繳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財
政部會同經濟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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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受人購買電器申請退還稅額流程

購買電器

實施日期

2年內(即自
1100615起至
1120614止)
購買經經濟部
核定能源效率
分級為第1級或
第2級之新電冰
箱、新冷暖氣
機或新除濕機
非供銷售且未
退貨換貨

申請方式

6個月內向任
一國稅局申請

1.線上申請
2.書面方式

應檢附文件

1.國民身分證
或護照、居留
證影本
2.統一發票或
收據影本，發
票 應 載 明 廠
牌、品名、型
號及製造號碼
或機身號碼
(雲端發票或
電子發票證明
聯免附)

填申請書 收件審核

審核結果

1.通過審核，撥付退
還減徵稅額
2.不符規定通知限期
補件，屆期未補正
或補正不全者，不
予受理並檢還申請
書及相關文件
3.以不正當方法申請
致退還減徵貨物稅
稅額者，通知買受
人繳回

完成審核退還



◼線上申請

➢財政部稅務入口網/購買節能電器退還減徵貨
物稅專區

➢自然人憑證、已註冊健保卡

➢工商憑證、機關團體憑證

➢簡化身分認證(限直撥退稅)

◼紙本申請

➢臨櫃或郵寄申請

申 辦 方 式



建議檢附產品保證書及存摺封面影本





能源局能源效率分級標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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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必填寫
(保證書/機身)

買受人基本資料

發票購買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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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便利又快速

務必簽名或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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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廢或出口車輛購買新車貨物稅減徵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八日起至一百十年一月七
日止報廢或出口登記滿一年且出廠六年以上或自一百
十年一月八日起至一百十五年一月七日止報廢或出口
登記滿一年且出廠十年以上之小客車、小貨車、小客
貨兩用車，於報廢或出口前、後六個月內購買上開車
輛新車且完成新領牌照登記者，該等新車應徵之貨物
稅每輛定額減徵新臺幣五萬元。於一百十年一月八日
以後報廢或出口登記滿一年且出廠六年以上之上開車
輛，如已於一百十年一月七日以前且係於報廢或出口
前六個月內購買上開車輛新車及完成新領牌照登記者
，該等新車應徵之貨物稅，亦同。

貨物稅條例第12條之5(110.5.26修正)



報廢或出口車輛購買新車貨物稅減徵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八日起配偶或二親等以內親屬購買新小客車、小貨車、

小客貨兩用車且完成新領牌照登記者，適用前項規定。

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一月八日起至一百十五年一月七日止報廢或出口出廠四年以上

汽缸排氣量一百五十立方公分以下機車（以下簡稱中古機車），於報廢或出口前、

後六個月內購買新機車且完成新領牌照登記者，該新機車應徵之貨物稅每輛定額減

徵新臺幣四千元。

依前項規定報廢或出口中古機車之車籍登記與購買新機車之新領牌照登記，不以同

一人為限；於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一月七日以前報廢或出口中古機車並於一百十年一

月八日以後且係於報廢或出口後六個月內購買新機車及完成新領牌照登記者，亦同

本條減徵貨物稅案件之申請期限、申請程序、應檢附證明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財政部會同經濟部定之。

貨物稅條例第12條之5(110.5.26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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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防制老舊大型柴油車污染，改善空氣品質，自中華民國一百
零六年八月十八日起至一百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報廢符
合下列規定之大客車、大貨車、大客貨兩用車、代用大客車、
大型特種車，並購買上開車輛新車且完成新領牌照登記者，該
等新車應徵之貨物稅每輛減徵新臺幣四十萬元。但應徵稅額未
達新臺幣四十萬元者，減徵稅額以應徵稅額為限：

一、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九月三十日以前出廠。

二、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月一日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出
廠，且於九十五年九月三十日以前取得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依八
十八年七月一日施行之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核發之汽
車車型排氣審驗合格證明。

前項減徵貨物稅案件之申請期限、程序、應檢附證明文件及其
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會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定之。

貨物稅條例第12條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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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稅條例第12條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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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感謝聆聽！


